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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内容概要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2013修订版)》已经2012年8月21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自2013
年1月1日起施行，新规定中关于校车驾驶人管理的内容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次修订主要集中在以下
几个方面：1、提高大中型客货车驾照申请门槛，对毒驾“零容忍”；2、完善驾驶人考试制度，民警
违规考试发证将被倒查；3、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和实习期驾驶人被列入重点管理；4、不按规定避让
校车、闯交通信号灯均记6分；5、放宽年龄限制，缩短等候时间，多项新规便民利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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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机动车驾驶证申请 第一节 机动车驾驶证 第二节 申 请 第三章机动车驾驶入考试 第
一节考试内容和合格标准 第二节 考试要求 第三节考试监督管理 第四章 发证、换证、补证 第五章 机
动车驾驶人管理 第一节 记 分 第二节 审 验 第三节 监督管理 第四节 校车驾驶入管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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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许可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实施。 省级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机动车驾驶证业务工作的指导、检查和监督。直辖市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车辆管理所、设区的市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车辆管理所负责办
理本行政辖区内机动车驾驶证业务。 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车辆管理所可以办理本行政辖区内低
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摩托车驾驶证业务，以及其他机动车驾驶证换发、补发、审验、提交身体条
件证明等业务。条件具备的，可以办理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
驾驶证业务，以及其他机动车驾驶证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业务。具体业务范围
和办理条件由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定。 第三条车辆管理所办理机动车驾驶证业务，应当遵循
严格、公开、公正、便民的原则。 车辆管理所办理机动车驾驶证业务，应当依法受理申请人的申请，
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对符合条件的，按照规定的标准、程序和期限办理机动车驾驶证。对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满前九十日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申请时应当填写申请表，
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一）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驾驶证； （三）县级或者
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属于申请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的，应
当提交经省级卫生主管部门指定的专门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第四十九条机动车驾驶
人户籍迁出原车辆管理所管辖区的，应当向迁入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机动车驾驶人在核发地车辆
管理所管辖区以外居住的，可以向居住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申请时应当填写申请表，并提交第四
十八条规定的证明、凭证。 第五十条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不得驾驶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
、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持有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
型货车驾驶证的，应当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所换领准驾车型为小型汽车或者小型自动挡汽
车的机动车驾驶证。 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不得驾驶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普通三轮摩托车、普
通二轮摩托车和轮式自行机械车；持有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驾驶证的，应当到机动车驾
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所换领准驾车型为轻便摩托车的机动车驾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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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编辑推荐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2013修订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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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精彩短评

1、字体印刷的不错，就是最后那张图不是彩色的。
2、掌握一些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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